
 

   

 
 

闽开大办〔2024〕16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国家开放大学 

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部门、学院，各市县开大、教学点：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规范学籍管理工作，保

证开放教育培养质量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现将《国家开放大

学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、严

格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国家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

的通知（国开教〔2024〕1号） 

 

 

福建开放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

2024 年 10 月 15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福建开放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             


